
宜蘭地檢署 102 年度 7 月至 12月緩起訴處分金支付查核結果 

103.07.17 

號次 團體名稱 查核 

日期 

查核金額

(新台幣) 

查核 

結果 

備註 

(計畫名稱) 

1 犯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台灣宜

蘭分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2202402

元 

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(103年通案緩起訴

金、認罪協商金執行

計畫) 

2 台灣更生保護

會宜蘭分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2048024

元 

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(103年通案緩起訴

金、認罪協商金執行

計畫) 

3 宜蘭縣榮譽觀

護人協進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1155355

元 

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(103年通案緩起訴

金執行計畫) 

4 更生團契宜蘭

區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89644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(103年通案緩起訴

金執行計畫) 

5 財團法人「張

老師」基金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98750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

(102年暑期活力王

～多元體驗營) 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註：本案與號次

6合併補助16萬

元 

6 財團法人「張

老師」基金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64405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註：本案與號次

5合併補助16萬

元 

(102年暑期可睿特

～小巨人品格營) 

7 社團法人賴氏

關懷教育基金

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

103 年 4 月 10 日 

120000元 補正後

通過 

一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1次)，需補

提活動辦理成

果以供佐查。 

二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2次)，以其

已依前決議補

正活動成果過

署佐查並其餘

均無誤，爰准通

過。 

(大洲國小創校九十

週年校慶系列活動

「歪仔歪電影院～

看電影學法治」專案

) 



8 一粒麥子社會

福利慈善事業

基金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

103 年 4 月 10 日 

100000元 補正後

通過 

一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1次)，該團

體全年尚有節

餘款 30052元應

予返還，移付本

署另行指定之

更保宜蘭分會

。又憑證尚未妥

貼整理，不易審

核，應予補正。 

二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2次)，以上

開缺失改進，餘

無誤，爰予通過

。 

(102年宜蘭縣偏遠

地區兒童行動閱讀

方案計畫) 

9 財團法人蘭智

社會福利基金

會附設私立蘭

陽智能發展學

苑 

103 年 3 月 3日 

103 年 4 月 10 日 

140000 

元 

補正後

通過 

一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1次)，需補

提活動辦理成

果以供佐查。 

二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2次)，以其

補正改進，餘無

誤，爰予通過。 

 
(「2013珍愛蘭智─精

采生活與我同在」專

案) 



10 天主教靈醫會

私立聖嘉民啟

智中心 

103 年 3 月 3日 30000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(月圓人圓～中秋聯

歡專案) 
11 天主教靈醫會

私立聖嘉民啟

智中心 

103 年 3 月 3日 

103 年 4 月 10 日 

70000元 補正後

通過 

一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(第 1

次)決議，以其

中「聖誕節禮」

部分金額一萬

元支出，所具憑

證未能與他項

妥為區分，應釋

明補正。 

二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2次)，認其

本署補助學員

「聖誕節禮」金

一萬元與案外

人「員工節禮」

支出互有摻越

乙節，業經該團

體遵依前決議

，分別剔釐明白

，核其支用目的

及其憑銷尚合

於規定，爰准予

通過。 

 (愛與感恩─102年

聖誕聯歡活動專案) 



12 台灣更生保護

會宜蘭分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

103 年 4 月 10 日 

160000元 除未准

核銷部

分外，

餘通過

。 

一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(第 1

次)決議，其活

動支出項目中

「評審費」9千

元、樂器租借費

9 千元，前未曾

核予，有無故為

違背，抑或其他

原因流用挪移

，宜否權宜通融

之處，需執行團

體再為釋明，以

憑核辦。 

二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第 2次)，其活

動支出項目中

「評審費」9千

元、樂器租借費

9 千元，先是未

經請准，亦無事

後報奉變更同

意，當不予核銷

，款等自應歸繳

專戶。該團體如

認其計畫變更

尚屬有因，得即

便於 103.05前

備案報奉本署

緩起訴處分金

執行審查小組

審查通過後，方

(結合宜蘭縣救國團

辦理 102年宜蘭縣

「捍衛青春 ｅ起反

毒」校園嘉年華宣導

系列活動專案) 



准予追認。 

13 財團法人聯合

報系文化基金

會 

103 年 4 月 10 日 

103 年 6 月 26 日 

520000元 補正後

通過。 

一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(第 2

次)決議，以該

團體應就其中

「講師」身分是

否外聘，又外聘 

 

(「102年聯合公益

校園原民閱讀素養

班」專案計劃) 

     講師藉正課時

間授業同時併

由編制內教師

如何協同等節

，仍應分別提出

資料佐證及釋

明。 

二、依宜蘭地檢

署 102年下半年

緩起訴處分金

支付查核評估

小組會議決議(



第 2次)，以其

計劃開銷之講

座鐘點費單價

每小時 1600元

，業就授課教師

係屬外聘，及計

劃中外聘教師

藉各校正課時

間授課，併由編

制教師協同等

節，業經分別提

出佐證及釋明

無誤。核其憑銷

尚合原計畫及

有關規定，爰准

予通過。 

14 華山社會福利

基金會 

103 年 6 月 26 日 53814元 待補正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(第 3次)

決議，以該團體

應依所指補正

憑證騎縫章，以

昭慎重。 

102 年中秋關懷暨

老人防詐騙 

15 犯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台灣宜

蘭分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110580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102 年「反酒駕反飆

車反毒品」青少年法

治教育、犯罪預防繪

畫比賽 

16 更生保護會宜

蘭分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81200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02 年度「脫胎&築

夢」腳底按摩職類第



2 期 1 次)通過。 

17 宜蘭縣榮譽觀

護人協進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82000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配合宜蘭地檢刊印

出版品「山中傳息-

科技偵查防範盜林」

以供犯罪預防計劃

案 

18 宜蘭縣榮譽觀

護人協進會 

103 年 3 月 3日 6118 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1 次)通過。 

法務通訊贈閱宣導

計畫 

19 宜蘭縣榮譽觀

護人協進會 

103 年 6 月 26 日 136200元 通過 依宜蘭地檢署 1

02年下半年緩

起訴處分金支

付查核評估小

組會議決議(第

3 次)通過。 

結合公館國小辦理

「觀護杯」桌球錦標

賽 

 


